




苏交科国际生态科技产业园一期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
询价函










招标人：苏交科（南京）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11月


第1章　 [bookmark: _Toc29676]投标须知

1、招标范围：苏交科国际生态科技产业园一期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
2、项目地址：位于建邺区江心洲，西隔葡园水道至思泽路， 北临发展五路，东临中新大道，南隔红光水道至宏俊街。
3、保险工程地址范围：建邺区江心洲，西隔葡园水道至思泽路， 北临发展五路，东临中新大道，南隔红光水道至宏俊街。包括不限于地块红线范围，其中北侧红线以外10米范围也纳入保险保障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一、二期永久工程所在地及施工专用区域、材料预制构件基地、临时道路和其它临时工程、临时建筑、临时设施所在地，以及自被保险人仓库、料场至工地的运输途中。
4、工程概况：建筑面积约 39525.86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3#、4#）约 30383.77 平方米，高度均为 58.4m；地下建筑面积（含夹层）约 9142.09 平方米。地上最高建筑层数 12 层，地下建筑层数 1 层（4#楼底部为非机动车库夹层）。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土石方工程、基坑支护工程、民用建筑土建及水电安装、电气工程、建筑给水排水工程、消防工程、通风空调工程、抗震支吊架、幕墙工程、电梯安装工程、建筑防水、防腐、保温工程、金属门窗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室外部分给水管网(西北角总水表井至 地下生活泵房及各楼栋单元门口水表井之间的管线）等。
5、合同工期：910日历天
6、报价方式及要求：各投标单位据项目实际情况自带保险方案报价，保险方案包括不限于保险方案、保险条款及有利于投保人的附加条款。
其中第三者责任保险方案的要求：
（1）累计赔偿限额2000万元。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0万元。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500万元。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100万元。
（2）第三者责任保险特别约定：工程访问者、参观者、检查者、视察者或参加奠基、揭礼或类似典礼的，或任何其他没有直接参与工程设计、建造施工、建设管理的，但经业主同意在工地范围内的活动的人员，皆属于本保单“第三者责任险”所指的“第三者”范畴。
7、其它约定：
（1）工程延期特别约定：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期限将自动延长180 天并不因此加收任何附加保险费，但被保险人须提前通知保险人。若工程延期超过 180 天，保险人同意按照被保险人提前申报延长保险期限，但被保险人需补缴相应的附加保费，附加保费=原保费×超过180天后的延期天数÷原保险期限天数。
（2）施工变更约定：被保险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将根据实际情况变更或调整设计规范、施工方法，保险人同意只要上述变更或调整符合本项目的管理程序，被保险人不需要向保险人申报，变更部分自动纳入保障范围，在此情况下如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得以设计变更或未及时申报等理由拒赔，或以保险金额变化为由要求比例赔付。但保险人有权随时查阅上述变更或调整的相关文件、资料。
8、投标文件：投标文件格式见第二章；纸质版正本 一 份，副本 贰 份，共 叁 份。整体加盖骑缝章。投标文件电子文件拷贝至U盘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要求密封在投标文件正本中，与投标文件同时递交。
9、最高限价：12 万元。
10、评标办法：采取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总价超过最高限价按废标处理。
11、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5年12月1 日上午10时 00分
开标时间：同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12、递交投标文件地点及开标地点：
递交投标文件地点：苏交科南京设计中心4楼会议中心第六会议室（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富春江东街8号）
开标地点：同递交投标文件地点 ；开标时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必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出席开标会并递交投标文件。
13、招标联系人：周彤  联系电话：13390781391
14、投标有效期：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90个日历日
15、询价文件的获取方式：招标人拟将本次招标内容在苏交科集团官网公示，请投标人自行前往网站下载询价文件。
16、施工总承包合同、招标清单、营业执照电子档详见附件。
17、投标人资格要求（相关资料随投标文件一同递交）：
（1）投标人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并在南京市登记注册的市级及以上公司（或分公司）（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营业执照包含其营业范围包含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等保险业务，并编入投标文件中）
（2）投标人须提供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
（3）投标人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需提供有效的书面承诺书并编入投标文件中）。
（4）投标人没有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需提供有效的书面承诺书并编入投标文件中）
（5）投标文件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失实或者弄虚作假（需提供有效的书面承诺书并编入投标文件中）。
（6）、投标人自2021年11月10日以来承担过房建类建设项目工程保险业务（需提供合同或保单复印件加盖公章，并编入投标文件中，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注：1、投标人需保证递交业绩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必要时招标人将会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实际考察。
2、 现场勘察请各保险公司自行组织。
	
3、 

第二章   投标文件(格式)
苏交科国际生态科技产业园一期
施工总承包工程
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
投 标 文 件















投     标     人（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年    月     日





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书
苏交科（南京）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____ 的公司的法定代表或负责人（姓名）______授权_____（代理人的姓名、职务）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就苏交科国际生态科技产业园一期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的投标及保险合同的签署和执行，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各项事务（包括法律事务）。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有效期____。
特此声明。


投标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代理人（被授权人）（签字）：

职务：
单位名称：
地址：





[bookmark: _Toc61078969]二、投标单位的承诺函
苏交科（南京）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苏交科国际生态科技产业园一期工程
我代表:（投标单位名称）      ，在此作如下承诺：
l、完全理解和接受询价文件的一切规定和要求。
2、若中标，我方将按询价文件及我方投标文件的具体规定与招标单位签订保险协议，并按保险协议的要求出具保险单。
3、在整个招、投标过程中，我方若有违规行为，贵方可按相关规定给予惩罚，我方完全接受。
4、在整个招、投标过程中及招、投标结束后，未经招标单位书面同意，我方保证不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本次招、投标的任何信息、资料及内容。
5、我方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6、我方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
7、投标文件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失实或者弄虚作假。
8、投标文件中所有关于投标单位资格的文件、证明、陈述均是真实的、准确的。若有违背，我公司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9、本承诺函与保险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
法人代表或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




[bookmark: _Toc61078970]三、投标报价
一、投标价格说明
保险投标报价、费用（含佣金）报价表格式如下，投标人须填写下表所有空格，否则将影响投标人的竞争能力。
	　
	物质损失部分
	第三者责任部分

	保险费（投标报价）
	　
　　　
	　

	免赔额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总保险费：


备注：请投标人结合投标须知的相关要求综合考虑报价。
二、投标说明：
投标有效期：提交响应性文件截止之日起90个日历日。
 (
法人代表或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


四、其他资料
[bookmark: _GoBack]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营业执照包含其营业范围包含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等保险业务）
2、保险业务许可证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3、业绩资料（2021年11月10日以来承担过房建类建设项目工程保险业务，需提供合同或保单复印件加盖公章）
4、投标人认为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5、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方案（格式自拟，包括不限于保险方案、保险条款及有利于投保人的附加条款）


